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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 19次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11月 12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分 

地點：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601會議室 

主持人：李委員安妮(民間委員召集人) 

                          記錄：紀琇

雯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王如玄委員 顏冬榮代
 

江宜樺委員 楊筱雲代
 

吳清基委員 柯正峯代
 

施顏祥委員 吳黎明代
 

楊志良委員 蔡誾誾
代
 

吳泰成委員 黃喜敘代
 

孫大川委員 （請假） 

王介言委員 王介言 

李安妮委員 李安妮 

李芳惠委員 李芳惠 

汲宇荷委員 （請假） 

姚淑文委員 （請假） 

陳曼麗委員 陳曼麗 

黃馨慧委員 （請假） 

張  玨委員 （請假） 

傅立葉委員 （請假） 

彭懷真委員 （請假） 

舞賽‧古拉斯委員 （請假） 

      范國勇委員 范國勇 

內政部社會司 楊筱雲、張靜倫、陳儀 

內政部兒童局 吳美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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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 盧昭宏、陳炳全 

內政部警政署          （請假） 

外交部 蘇瑩君 

國防部 劉慧美 

財政部 謝靉倫 

教育部 張慧敏 

法務部 郭宏榮 

經濟部 吳黎明 

交通部  林能進 

蒙藏委員會 （請假） 

僑務委員會 （請假） 

中央銀行 （請假） 

行政院新聞局   曾瑞蘭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黃喜敘、林玉山、鄭馥慧、孫嘉宏 

行政院主計處   詹媖珺 

行政院衛生署  蔡誾誾、林桂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陳昭旭 

行政院海岸巡防署   程天顯 

國立故宮博物院   方愛娟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林美智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謝佳宜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方碧汝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葉源成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   黃秀玲、林怡瑩 

原子能委員會   許慈容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請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請假）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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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邱月娥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莊雅琇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陳啟霜 

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林亮君 

國家科學委員會   傅秀珠 

公共工程委員會   （請假）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請假） 

中央選舉委員會   廖桂敏 

通訊傳播委員會  王文君 

行政院飛航安全委員會  （請假） 

婦權會秘書處   楊筱雲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黃鈴翔 

本會勞資關係處   楊錫昇 

勞動條件處   謝青雲 

勞工福利處   王金蓉 

勞工保險處   王建宏 

勞工安全衛生處   陳森 

勞工檢查處   葉美月 

統計處   羅怡玲、陳玉芳 

綜合規劃處  顏冬榮 

中部辦公室  鄒子廉 

職業訓練局  郭振昌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  徐儆暉 

暉 婦權會就經福組秘書處 李仲辰、林政諭、紀琇雯 

 

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前(18)次會議紀錄及本次會議議程：確認。 

參、報告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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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 18次委員會議決議暨婦權會第 34次委

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定： 

一、繼續列管案件如下： 

（一）「內政部參酌委員意見，再考量訂定成人性交易管理法草案之

必要性」乙案，請內政部於人權小組報告後，於下次會議上

說明。 

（二）請內政部及衛生署邀集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與培訓之相關團

體，對居家照服員和醫院照服員之培訓課程、內容及實習場

域是否應予分流加以檢討。 

（三）請行政院衛生署研擬全責照護中長期計畫，並請主管機關就

照顧服務員提供就業媒合管道、保障其勞動權益，以擴大內

需市場及提高本國人民就業機會。 

（四）政策內涵 2-1-15請人事行政局參酌會上委員意見，調查托育

及課後照顧之需求及使用現況，協同各機關人事部門共同研

議相關協助措施。 

（五）我國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今（99）年度執行檢討報告案請採

書面文書報告方式呈現。 

（六）建請研議開辦每月 32 小時喘息服務，作為長期照顧服務項

目，以保障照顧者之人權，創造大量工作機會，養成照顧人

力資源，建構完整之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並應儘速制訂相關

法規，設立申訴和爭議處理機制，以保障照顧工作者之勞動

權益。 

（七）有關農村婦女家政班相關計畫案，有關申請計畫補助單位需

提列配合款乙節，是否會造成其困難等情形請提供說明。 

（八）有關農會性別統計案，無總幹事相關資料，請將農會中女性

參與決策階層比例提報最新資料數據至會上；另，農會參與

之男女比例懸殊，請農委會提報加強女性參與農會決策階層



 5 

之相關規劃及作法。 

二、有關原鄉部落托育及課後輔導之背景分析、政策執行現況及困

境專案報告案，請原民會持續關注本案（含保母訓練、收費標

準等 

），送其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自行列管。 

 

第二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行政院婦權會各項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婦女勞動與經濟」、

「婦女福利與脫貧」99年 1~9月執行情形及檢討報告案。 

決定： 

一、 工作重點「2-2-8 建構企業、民間團體及政府部門合作關係，

以開創婦女就業機會」人事行政局、國家科學委員會、消費者

保護委員會解除列管。 

二、 工作重點「2-1-5 處理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六條有關雇主應負

擔受僱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社會保險費之所需經費。」中央各

部會一併解除列管。 

三、 工作重點「3-1-6就第一至第五點政策施政（係指推動社區保母支

持系統、自治幼兒園、國小學童課後照顧支持系統、社區長期照護及居

家服務支持系統等）應委託民間非營利團體辦理，並建立合理且

高效能之公、民合作關係」人事行政局解除列管。 

四、 工作重點「3-4-1.推動社區弱勢人口之住宅及無障礙環境。」

交通部繼續列管。 

五、 工作重點「3-4-6 提升婦女經濟生活保障意識，宣導民法親屬

編夫妻財產制相關規定，以確保婦女權益」文字修正為「提升

婦女經濟生活保障意識，宣導民法親屬編夫妻財產制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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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及弱勢婦女之生活法律問題宣導，以確保婦女權益」。 

六、 工作重點「2-1-15加強推展公務機關提供托兒設施、措施及服

務」，行政機關應以托育責任公共化之立場，持續推動落實以

作為企業及社會各界之標竿。 

七、 工作重點「2-2-2結合民間團體提供婦女就業諮詢服務」，請職

訓局加強和民間團體合作，並於會後提供資料予委員參考。 

八、 工作重點「2-2-4 建立婦女就業服務轉銜制度，提供福利、衛

生及就業等政府相關資源」，請衛生署清楚呈現本國籍及外國

籍照顧服務員推介媒合現況，並請內政部、勞委會就業管部分

分別填報。 

 

肆、討論事項：無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4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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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婦權會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 19次委員會議 

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序

號 
決 議 事 項 

辦 理 

單 位 

辦理

情形 

報告案 

第一案：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 19次委員會議暨婦權會第 34次委員會議

會前協商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1 「內政部參酌委員意見，再考量訂定成人性交易

管理法草案之必要性」乙案，請內政部於人權小

組報告後，於下次會議上說明。（99.7.14 第 18次會

議決議） 

內政部  

2 請內政部及衛生署邀集提供居家照顧服務與培

訓之相關團體，對居家照服員和醫院照服員之培

訓課程、內容及實習場域是否應予分流加以檢

討。（99.3.10第 17 次會議決議） 

內政部、

衛生署 

 

3 請行政院衛生署研擬全責照護中長期計畫，並請

主管機關就照顧服務員提供就業媒合管道、保障

其勞動權益，以擴大內需市場及提高本國人民就

業機會（99.3.10第 17次會議決議） 

衛生署 

、 經 建

會、勞委

會 ( 職 訓

局) 

 

4 政策內涵「2-1-15」請人事行政局參酌會上委員

意見，調查托育及課後照顧之需求及使用現況，

協同各機關人事部門共同研議相關協助措施。

（99.7.14 第 18次會議決議） 

人事行政

局 

 

5 本(99)年度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執行檢討報告

案請以採書面文書報告方式呈現(管考表列為附

件)。（99.7.14第 18次會議決議） 

勞委會(綜

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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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請研議開辦每月 32 小時喘息服務，作為長期

照顧服務項目，以保障照顧者之人權，創造大量

工作機會，養成照顧人力資源，建構完整之長期

照顧服務體系。並應儘速制訂相關法規，設立申

訴和爭議處理機制，以保障照顧工作者之勞動權

益。（99.7.14第 18 次會議決議） 

內政部、

衛生署、

勞委會(職

訓局) 

 

7 有關農村婦女家政班相關計畫案，有關申請計畫

補助單位需提列配合款乙節，是否會造成其困難

等情形請提供說明。（99.11.12第 19次會議決議） 

農委會  

8 有關農會性別統計案，無總幹事相關資料，請將

農會中女性參與決策階層比例提報最新資料數

據至會上；另，農會參與之男女比例懸殊，請農

委會提報加強女性參與農會決策階層之相關規

劃及作法。（99.11.12第 19次會議決議） 

農委會  

 


